
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对 2021 年创新平台资助资金项目

自评报告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石财绩〔2013〕

2 号），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

2021 年创新平台资助资金项目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

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为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石家庄高新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十条政策

的通知（石高管字〔2014〕8 号）。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数量、资金结构、资金来源渠

道等）

2021 年度创新平台资助资金 230 万元，资金全部为区本

级资金，资金全部为区财政预算资金。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预期绩效总目标内容：按时完成奖补工作，确保政策的



即时相应及项目的正常实施。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制定相关评价体系，得出评价标准；项目相关业务处室提交

项目相关资料，梳理思路并整理项目相关资料；由主管处处长作

为领导组织此项评价工作。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本次绩效考核采用实地考察，收集资料、组织考评，考核

评分的过程开展实施。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

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

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原则上一级指

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

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包含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如某

一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至其他指标。若被评价项目

不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内容或因服务对象满意度获取难度较大、

成本较高而未能获取，则服务对象满意度的 10 分调入效益考核

事项。

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



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投入

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于当年一次性将补贴资金给相应奖励资

金发放企业。

（二）项目实施过程

1、业务管理情况分析。对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

性和项目质量可控性等情况进行分析后，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

计算分值。

2、财务管理。对管理制度健全性、资金使用合规性和财务

监控有效性等情况进行分析后，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计算分值。

（三）项目产出

项目单位依据要求将申报材料提请至上级主管部门，待上级

批复文件后，进行奖励资金拨付。

（四）项目效果

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促进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企

业创新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给出总得分，指标体系

设定满分 100 分，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级。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分为 4 个等级：得分≥85 分为优秀；75≤得



分＜85 分为良好；60≤得分＜75 分为一般；得分＜60 分为较差。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个别指标评分较低。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针对得分低的指标，制定整改措施。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

郝洪恩 经济发展局局长

赵建斌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张 申 发展改革处处长

张 娜 发展改革处科员

闫秀芬 经济发展局会计


